关于集中办理纵向科技类项目结余经费结转及回收预警的通知

各单位、有关项目负责人：
[bookmark: _GoBack]根据项目经费管理有关规定及《山东科技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山科大科字〔2018〕10号）文件要求，现将办理纵向科技项目结余经费结转事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结余经费管理规定
项目结余经费管理按照项目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项目主管部门对结余经费没有明确规定的，项目完成任务目标并通过验收后，结余资金归课题组继续使用，在2年内用于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2年后仍未使用完的，按规定收回，纳入山东科技大学科研发展基金，由学校统筹安排，用于基础研究的直接支出。
二、办理范围
我校作为依托单位，承担的各级财政拨款的纵向科技类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计划创新团队、青岛市科技计划、西海岸新区科技计划等），2020年1月1日～2021年5月31日前已办理完结题手续且有结余经费。
没有结题的科研项目请先办理结题手续，结题后办理结余经费结转手续。
三、相关要求
项目负责人填写《山东科技大学财政科研项目结余经费计划任务书》及《汇总表》，于2021年6月30日前由各单位统一报送科技处计划科（行政楼304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1.请各单位及项目负责人务必高度重视本次已结题科研项目的结余经费结转工作，加快经费使用和报销进度，逾期将不予财务报销。
2.为杜绝科研项目已结题而项目经费长期挂账的现象，学校科技处将会同财务处持续清理已结题科研项目结余经费，请各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研究进展情况，合理安排科研项目经费使用进度。
3.学校将严格执行科研经费相关管理规定，结余经费2年后仍有剩余的，将按原渠道退回相关项目主管部门；对于项目主管部门没有规定的，回收并纳入山东科技大学科研发展基金，由学校统筹安排。
4.项目负责人已调离我校或因其他特殊情况本人无法办理手续的，可授权在职职工作为负责人办理项目结题及结余经费结转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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